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６

证券简称：片仔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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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不存在重大影响

●

无其他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事项

一

、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星期三

）

上午

９

：

００

以通讯传真方式召开的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与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

定

，

合法

、

有效

，

关联董事冯忠铭

、

潘杰

、

陈纪鹏回避表决

，

董事陈金城因出差未能参加会议

，

会

议议案及表决情况如下

：

１

、

审议通过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公司与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交易和预计

２０１２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

经公司内控自查发现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与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发生的

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

１

）

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

单位

：

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金额

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１７

，

５１１

，

１８１．０３

２

）

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

单位

：

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金额

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１６

，

４１７

，

３５２．３９

漳州片仔癀大酒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８０

，

８３１．２０

３

）

关联租赁

：

单位

：

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金额

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司

承租房屋

９

，

３１２．００

出租房屋

９６

，

３３５．０４

漳州片仔癀威海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出租房屋

２２９

，

１６６．６７

漳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出租房屋

１９２

，

５５２．００

４

）

委托贷款

单位

：

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金额

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本金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利息支出

１

，

３２４

，

３３３．３３

２

、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公司董事会同意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与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司

、

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

漳州片仔癀大酒店有限公司

、

漳州片仔癀威海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

漳州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关联交易事项

。

参加表决的董事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董事长冯忠铭

、

董事潘杰

、

陈纪鹏因在关联方

任职而回避表决

，

董事陈金城因出差未能参加表决

。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最近三年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经公司内控自查发现

，

公司最近三年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与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

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

１

、

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的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１

，

５９８．１６ １

，

１２３．７１ ２

，

１５７．１３ １

，

９４６．９０

２

、

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

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的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１

，

３２０．８１ ４９４．１８ ５９８．７６ １

，

３４９．３５

漳州片仔癀大酒店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３．２８ ７．５４ ５．５６ ３．８３

３

、

关联租赁

公司发生的关联租赁金额较小

，

年发生额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

。

４

、

偶发性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九龙江建设

（

委托人

）、

片仔癀药业

（

借款人

）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

州分行

（

受托人

）

签署

《

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

贷款年利率为固定利率

５．８０％

（

该利率不因国家利

率的调整而调整

）。

兴业银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将委托贷款

２

亿人民币转账到公司账户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末

，

公司已还清委托贷款

，

合计支付利息支出

１３２．４３

万元

。

５

、

关联往来余额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往来余额较小

，

年余额不超过

６００

万元

。

公司董事会对近三年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公司与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漳州片仔癀大酒

店有限公司

、

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司等之间的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

，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

关联交易是合理的

、

必要的

，

且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定价原则

，

公平

、

合理

。

参加表决的董事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董事长冯忠铭

、

董事潘杰

、

董事陈纪鹏因在关

联方任职而回避表决

，

董事陈金城因出差未能参加表决

。

经审议

，

与会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以上决议

。

二

、

关联方介绍及管理关系

１

、

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

⑴

实际控制人

名称 漳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魏小芬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⑵

控股股东情况

企业全称

企业性

质

法定代

表人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总额

本年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漳州市九龙

江建设有限

公司

国有企

业

冯忠铭

９

，

２２８

，

６７０

，

３４８．５７ ６

，

３４８

，

１３４

，

８８５．５５ １

，

８８２

，

４７２

，

６２９．９５ １５３

，

２３０

，

８０５．５３

组织机构代

码

对本公

司的持

股比例

（

％

）

对本公

司的表

决权比

例

（

％

）

注册资本

（

亿元

）

主要股东 主营业务 注册地

１５６５０７６８－４ ５４．５５ ５４．５５ ２０．００

漳州市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基础设施建设

、

房

地产开发与经营

、

对外投资

福建漳州

２

、

本公司联营企业情况

企业全称

企业性

质

法定代表

人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总额

本年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福建同春药

业股份有限

公司

有限公

司

萨支铀

９７８

，

８８５

，

９２４．５５ ２４６

，

５８９

，

９８９．６４ ２

，

７７１

，

３５２

，

８４０．０１ １８

，

０１０

，

１２５．３２

组织机构代

码

本公司

的持股

比例

（

％

）

本公司的

表决权比

例

（

％

）

注册资本

（

亿元

）

主要股东 主营业务 注册地

７４６３７０９２－１ ２４ ２４ １．１８

南京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

中药材

；

中药饮

片

；

中成药

；

抗生

素

；

生化药品

；

生

物制品

；

诊断药品

的批发销售保健

食品等

。

福建福州

３

、

本公司的其他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漳州片仔癀大酒店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漳州片仔癀威海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

４

、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人在与本公司具有长期的协作关系

，

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

不会形成本公司的坏帐

损失

。

５

、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

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遵循公司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及内部控制制度等规定的对关联交易

的定价原则和定价方法

：

关联交易活动应遵循商业原则

，

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的

原则

；

如果没有市场价格

，

按照成本加成定价

；

如果没有市场价格

，

也不适合采用成本加成定价

的

，

按照协议定价

。

公司各项关联交易的价格均根据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

按照市场化的原则综合考虑工作

量

、

工作地点

、

实施难易度

、

整体客户关系及后续合作机会等因素确定交易价格

。

三

、

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１

）

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公司作为制药企业

，

自身的发展与医药流通领域的发展关联度较高

。

基于公司发展战略

需求

，

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在福建省具有良好的医药配送渠道

，

作为本公司重要的客

户

，

加强合作对稳定并扩大本公司的产品市场份额

、

共同抵抵御市场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

，

该

等关联交易有其必要性

、

持续性

。

（

２

）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除偶发性交易外

，

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是在正常的生产经营和购销活动过程中产生的

，

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

，

交易行为是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平合理地进行

，

定价政策和定

价依据是公平和公正的

，

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

。

关联交易是客观公允

、

结算时间和

方式合理

，

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

，

有利于公司专心致力于主营业务发展和核心竞争能力的提

高

，

交易额增加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和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

也不会对公

司日常交易行为产生严重依赖

。

上述关联交易系本公司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

，

且

遵循了公允的市场价格

，

不存在侵害广大中小投资者的情形

。

四

、

独立董事意见

１

、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

，

并发表意见如下

：

（

１

）

公司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

符

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

２

）

公司本次补充预计的关联交易经我们事前审核

，

除偶发性交易外

，

属于公司日常经营

中正常合理的交易

，

符合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定价公允

，

公司与关联方的采购

、

销售交易均

属公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

，

交易的进行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

对公司非关联

方股东的利益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

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

（

３

）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合理的

、

必要的

，

且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定

价原则

，

公平

、

合理

，

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会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

公司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公司采

取的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是有效的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

２

、

独立董事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

３

、

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十二次监事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６

证券简称：片仔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９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录、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星期三

）

上午

１０

时在公司科技综合楼

２３

楼会议室召开

。

应参加会议的监事

３

名

，

实际参

加会议的监事

３

名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游

贺根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

经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审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公司与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交易和预

计

２０１２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

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最近三年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2

年

12

月

21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531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公告编号：

2012－077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国对中国应用级风塔双反调查终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国风塔贸易联盟

（

Wind Tower Trade Coalition

）

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起申请

，

要求对来自中国和越南的输美应用级风塔

（

utility scale wind tow鄄

ers

）

产品启动反倾销

、

反补贴

（

以下简称

"

双反

"

）

调查

。

天顺风能

（

苏州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公司

"

）

已于

2012

年

1

月

4

日发布了

《

关于美国对中国风塔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提示性公

告

》（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告编号

：

2012-

001

）。

美国时间

2012

年

12

月

18

日

，

美国商务部发布了关于中国输美应用级风塔 反倾销和反补贴

的终裁公告

，

公司适用

34.33%

的反倾销税率以及

34.81%

的反补贴税率

。

根据美国调查程序

，

美国商务部作出双反终裁尚需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最终裁决才能

确定是否生效

。

公司在美国商务部公布的调查期

（

2011

年

1

月

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内

，

向美国出口的应用

级风塔产品销售收入为

36,391

万元

，

约占公司年度营业收入的

38.64%

。

美国本次双反调查的终裁结果对公司已经出口美国订单没有影响

，

对三季报中披露的公

司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没有影响

，

但对后续公司对美国市场的出口订单的承接会带来不

利影响

。

目前

，

公司位于丹麦的欧洲生产基地已经正式投产

，

首批风塔产品已顺利完成交货

。

公

司将继续稳步推进国际化工厂布局

，

进一步加大对国际市场及国内市场的开拓力度

，

以避免美

国双反对公司经营业务带来的不利影响

。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美国双反调查的进展情况

，

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493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

2012-038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荣盛石化

"

）

于

2012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96,020

万元增资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金石化

"

）。

以

上内容详见

2012

年

12

月

11

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 )

披露的

《

对全资子公司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2-

036

）

及

《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2-

037

）。

中金石化已于近日在浙江省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镇海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

并领

取了换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3,980

万元变更为

100,000

万元

，

实收资本由

3,980

万元变更为

100,000

万元

。

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

名 称

：

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

注册号

：

330211000034187

住 所

：

镇海区蟹浦北海路

266

号

注册资本

：

壹拾亿元

实收资本

：

壹拾亿元

法定代表人

：

李水荣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PX

项目设施建设

;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

商务服

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

特此公告

。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0720

证券简称：

*ST

能山 公告编号：

2012-047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资产处置进展情况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盘活公司资产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召开了六届八次董

事会会议

，

审议通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山东华能莱芜热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

莱芜热电

"

）

拟采取公开转让的方式处置部分非生产性

、

闲置资产

。

公司处置非生产性

、

闲置资产账面价

值

11,376,257.90

元

，

评估值

22,674,600.00

元

；

莱芜热电公司处置非生产性

、

闲置资产账面价值

2,932,299.35

元

，

评估值

12,281,700.00

元

。

2012

年

10

月

24

日

，

公司召开了六届九次董事会会议

，

审议通过公司拟采取公开转让的方

式处置部分非生产性

、

闲置资产

。

本次处置非生产性

、

闲置资产账面价值

3,792,851.88

元

，

评估

值

28,395,300.00

元

。

上述事项详见

2012

年

10

月

12

日

、

10

月

25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

网

（

www.cninfo.com.cn

）

上的公司公告

。

一

、

资产处置进展情况

上述非生产性

、

闲置资产交易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经北京产权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

北交

所

"

）

公开披露

，

并自

2012

年

11

月

13

日至

2012

年

12

月

07

日通过北交所指定竞价大厅动态报价

。

期满后

，

最终确定受让方及成交价格分别为

：

（

一

）

公司本部处置的房产

本次公司本部处置的六套房产受让方为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

华能泰

山

"

），

每套成交价格如下

：

1

、

北京朝阳惠新西街

18

号

D-2501

房屋成交价格为

712

万元

。

2

、

北京朝阳广顺北大街

33

号院

B-205

号房屋产成交价格为

528

万元

。

3

、

广州办事处房屋成交价格为

369

万元

。

4

、

泰安市财源街营业房成交价格为

661

万元

。

5

、

泰安市文化路门头房成交价格为

1071

万元

。

6

、

泰安市车站街楼房成交价格为

1770

万元

。

（

二

）

莱芜热电公司处置的房产

莱芜热电公司处置的北京西城区南滨河路

23

号

1

号楼

12

层

1205

房屋成交价格为

1229

万

元

，

受让方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

华能山东

"

）。

上述受让方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

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是华

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

本公司的间接控制人

，

因此上述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

本公

司与华能泰山公司

、

莱芜热电公司与华能山东公司分别签署了

《

实物资产交易合同

》。

二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

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5

月

30

日

，

法定代表人

：

王文宗

；

注册地址

：

济

南市玉函路

36

号

；

注册资本

：

308018

万元

；

税务登记证号码

：

鲁税济字

370103676830485

；

经

营范围

：

电力

（

热力

）

项目的开发

、

投资

、

建设

、

管理

（

国家有规定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煤炭

、

交

通运输

、

相关产业的投资

。

华能山东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

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

2

、

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10

月

28

日

，

法人代表

：

王文宗

；

注册地址

：

山东省

泰 安 市 高 新 技 术 开 发 区

；

注 册 资 本

：

4.56

亿 元

；

税 务 登 记 证 号 码

：

鲁 地 税 泰 字

370902706132275

；

经营范围

：

电力

、

热力项目的开发

、

投资

、

管理

；

电缆

、

电器生产与销售

，

电

器工程的安装与施工

；

机械加工

；

技术咨询服务

；

金属材料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华能泰山公司控股股东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

三

、

签署合同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华能泰山公司

、

莱芜热电公司与华能山东公司签署的

《

实物资产交易合同

》

主

要内容如下

：

1

、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受让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

，

将转让价款在本合同生效后五日内汇入北交所指定的结

算账户

；

受让方同意北交所在出具

《

实物资产交易凭证

》

后

5

个工作日内将全部交易价款划转

至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

。

2

、

转让标的交割事项

（

1

）

转让方应在受让方交纳了全部转让价款后十个工作日内与受让方进行标的资产及

相关权属证明文件

、

技术资料的交接

。

（

2

）

受让方获得北交所出具的本合同项下的标的资产的产权交易凭证后十个工作日

内

，

受让方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到相关部门办理标的资产的变更登记手续

，

转让方应给予必

要的协助与配合

。

（

3

）

转让方应在上述约定的期限内

，

将标的资产移交给受让方

。

3

、

交易服务费用的承担

本合同项下标的资产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交易服务费用

，

依照有关规定由双方各自承

担

。

4

、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的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与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签署的

《

实物资产交易合

同

》；

2

、

山东华能莱芜热电有限公司与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签署的

《

实物资产交易合同

》。

特此公告

。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695

证券简称 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2012-047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的情况

召开时间

：

2012

年

12

月

20

日

（

星期四

）

上午

10

：

00

召开地点

：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一大街

27

号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

：

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召集人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

：

董事长卢兴泉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等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

股东

（

代理人

）

4

人

，

代表股份

84,088,593

股

，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7.85％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

一

）

提案的表决方式

提案表决方式均为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

（

二

）

表决结果

提案

：

审议关于公司对国华热电厂扩建工程项目调整投资预算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84,088,593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天津泰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李清

、

李明珠

3.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534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2012－057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合同签署概况

2012

年

12

月

19

日

，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杭锅股份

"

或

"

公司

"

）

控股子公

司浙江西子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

浙江西子联合设备成套有限公司与杭州新概念节能科技有

限公司在杭州签署了

《

乐平矿务局北部矿区煤矸石综合利用电厂工程总承包合同

》，

合同总

金额

51,600

万元

。

二

、

交易对手方介绍

杭州新概念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

、

基本情况

：

法定代表人

：

孟列

注册资本

：

5,000

万元

主营业务

：

服务

：

节能产品

、

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

、

技术推广

；

销售

：

节能产品

、

电子产品

、

家具

。

住所

：

杭州市上城区庆春路

11

号

11

层

A

座

公司与该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2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该公司未发生类似业务

。

3

、

履约能力分析

：

杭州新概念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

三

、

合同的主要内容

1

、

合同双方

发包人

：

杭州新概念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承包人

：

浙江西子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西子联合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2

、

签署时间

：

2012

年

12

月

19

日

3

、

工程内容

：

建设

2x220t/h

循环流化床锅炉

+ 2x50MW

凝汽式发电机组

4

、

合同总金额

：

51,600

万元

5

、

付款方式

（

1

）

定金

：

本合同签订后

，

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人民币

500

万元定金

，

合同生效

。

（

2

）

预付款

：

锅炉

、

汽轮发电机组订货完成前

7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20%

作为预付

款

。

（

3

）

进度款

：

①

初步设计审查通过后

7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0%

；

②

土建具备开工条件后

7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0%

；

③

锅炉钢架第一车发货到现场后

7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0%

；

④

相关设备安装完毕

，

具备试验条件或者试运行通过后

7

个工作日内

，

分别支付合同总

价的

5%

或

10%

，

共计

45%

。

（

3

）

剩余

5%

作为质量保证金

，

在质保期满后支付

。

6

、

总承包工期

：

合同生效后

18

个月

。

四

、

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

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51,600

万元

，

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3%

。

合同的履行

不会对公司

2012

会计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

将对公司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

积极影响

，

且对本公司拓展同类市场份额具有重要的意义

。

2

、

本合同系公司日常性经营行为

，

对本公司业务

、

经营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

五

、

风险提示

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股票代码：

600236

公告编号：临

2012-033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险提示

：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因素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

本公司正在筹划与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为维护投资者利

益

，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经公司申请

，

本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2

月

21

日起连续停牌

30

日

。

本公司承诺

：

自停牌之日起

，

将每周一次公告该项目进展情况直至复牌

。

本公司拟在公

告刊登后

30

天内按照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其他相关规定

，

召开董事会审议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公司股票将于公司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恢复交易

，

并且公司在股

票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特此公告

。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200

证券简称：

*ST

大地 公告编号：

2012－102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收到

《

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予

生产扶持资金的决定

》（

昆经开

【

2012

】

318

号

）

文件

，

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根据

《

昆明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二〇一一年促进招商引资若干政策的规定

》，

为继续帮助

、

鼓

励和支持企业发展生产

，

拓宽市场

，

提高经济效益

，

决定对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给予

2012

年生产扶持资金

1307.2

万元

。

公司已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收到昆明市财政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财政分局拨付的上述生产扶持资金

。

公司将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

该笔政府补助将确认为营

业外收入

，

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

预计该笔政府补助资金的取

得对公司

2012

年度损益将产生积极影响

。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2-156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近日受理了巴州鑫海化工产品销售有限责任公

司诉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一案

，

并向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送达了

《

阿

拉尔垦区人民法院传票

》【（

2012

）

字第

00645

号

】、《

民事起诉状

》、《

阿拉尔人民法院应诉通知

书

》【（

2012

）

阿民初字第

645

号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受理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第一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

并向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送达了

《

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中级人民法院传票

》【（

2012

）

年农一法民初字第

00018

号

】、《

民事起诉

状

》。

二

、

案件基本情况

1

、

案件当事人

案件一原告

：

巴州鑫海化工产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

：

库尔勒市天山辖区天西路神州小区商运司

3-2-102

室

法定代表人

：

任莲清 总经理

案件一被告

：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

住所地

：

新疆阿拉尔市玉阿新公路

44

公里处西支渠以西

法定代表人

：

申孝忠 董事长

案件二原告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

：

乌鲁木齐市新民路

61

号

法定代表人

：

史全喜 董事长

案件二被告

：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

住所地

：

新疆阿拉尔市玉阿新公路

44

公里处西支渠以西

法定代表人

：

齐建新 董事长

2

、

诉讼请求

根据巴州鑫海化工产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

民事起诉状

》

的阐述

，

案件一的诉讼请求如

下

：

（

1

）、

支付货款

（

包含运费

）

1033681.80

元

，

没有及时付款应承担的利息

（

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至

起诉时

）

67292

元

；

（

2

）、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诉讼损失

。

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民事起诉状

》

的

阐述

，

案件二的诉讼请求如下

：

（

1

）、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欠款

2581397.73

元

；

（

2

）、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欠款利息

528541.19

元

；

（

3

）、

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

3

、

事实与理由

根据巴州鑫海化工产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

民事起诉状

》

的阐述

，

案件一的事实与理由如下

：

原告被告双方于

2000

年

5

月

31

日签订了硫酸买卖合同

，

双方约定由原告按照国家标准

GB534-2002

向被告供应浓度为

93%

的硫酸

，

单价按照市场行情由合同约定

，

由原告负责运输

被告仓库指定地点

，

货到验收合格后原告开具发票

，

被告结算此款

。

在合同履行期间

，

被告没

有完全按照合同约定付款

，

截止

2011

年

4

月

1

日原告开出最后一张发票时

，

被告合计欠款

1033681.80

元

。

原告曾多次向被告索款

，

但没有任何结果

。

2012

年

5

月

16

日我公司法律顾问向被告致

《

律

师催告函

》，

告知其义务及不履行义务的后果

，

被告于同月

28

日收到

，

但没有回音

。

被告的欠款

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原告日常开支和正常经营

，

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

根据

《

民事诉讼法

》

的相关规定

，

向你院起诉

，

请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已对该案件做出缺席判决

，

内容如下

：

被告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向原告巴州鑫海化工产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货款

1033681.80

元

，

逾期付款利息

6569.05

，

合计

1040250.85

元

，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

。

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

应当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

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

，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

14708

元

，

原告负担

811

元

，

被告负担

13897

（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

付给原告

）。

根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工程集团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民事起诉状

》

的

阐述

，

案件二的事实与理由如下

：

2007

年

8

月

25

日

，

原

、

被告双方签订了为被告承建年产五万吨差别化粘胶短纤生产线项目

的

《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

合同签订后

，

原告组织人力

、

物力按照合同约定和施工规范要求进行

施工

，

工程竣工验收后投入使用

。

经审定工程造价为

17923724.87

元

。

依据双方签订的

《

补充协

议

》，

被告将部分工程从原告施工的项目中调整出交第三方施工

，

由原告已施工完成的循环水

池防水套管制作安装及为水池集中搅拌砼工程移交兵团四建

、

中冶集团华冶资源有限责任公

司

，

该部分工程造价

89819.71

元应计入工程总价内

，

以上合计被告应支付原告工程价款为

18013544.58

元

。

被告已陆续支付工程款

15432146.85

元

，

尚欠工程款

2581397.73

元至今未付

。

被

告的拖欠行为已严重影响了原告正常的生产经营

，

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原告依法向法院

提起诉讼

，

请求法院查明事实

，

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

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

三

、

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

，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无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

、

仲裁事项

。

四

、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对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产生或有影响

。

五

、

备查文件

《

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传票

》【（

2012

）

字第

00645

号

】；

《

民事起诉状

》；

《

阿拉尔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

2012

）

阿民初字第

645

号

】；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中级人民法院传票

》【（

2012

）

年农一法民初字第

00018

号

】；

《

民事起诉状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2-157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

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规定

，

现就中国进出口银行诉第一被告山东海龙博莱特化

纤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博莱特

"

）、

第二被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山东海

龙

"

）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

山东高密密河硬化油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高密密河

"

）

诉新疆海

龙化纤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疆海龙

"

）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

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农棉浆

"

）

诉新疆海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商业银行

"

）

诉第一被告新疆海龙

、

第二被告山东海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

中

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华冶科工

"

）

诉新疆海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进

展情况持续披露如下

：

一

、

案件持续进展情况

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

《

山东 海龙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49

）、

于

2012

年

5

月

3

日在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73

）、

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92

）、

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刊登了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

096

）、

于

2012

年

8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108

），

对上述诉讼案件分别履行了披露义务

。

目前

，

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如下

：

1

、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近日就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与第一被告博莱特

、

第二被告山

东海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做出

《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2012

）

西民初字第

4854

号

】，

判决如下

：

一

、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

被告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偿还原告中国进出口

银行贷款本金

29947766.88

及逾期利息

（

以实际欠款数额为基数自

2012

年

1

月

19

日起至款项实

际还清之日止

，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出口卖方信贷利率上浮

50%

计付

）；

二

、

被告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款内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被告山东海龙股

份有限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追偿

。

如果被告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

应当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

，

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

197014

元

（

含保全费

5000

元

），

由被告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

山

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

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

2

、

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于近日就原告高密密河与被告新疆海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做

出

《

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

2012

）

高商初字第

149

号

】，

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

下协议

：

一

、

原告山东高密密河硬化油有限公司与被告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自愿解除双方于

2011

年

10

月

26

日所签

XJHL1110-001

号合同

；

二

、

被告欠原告粘胶预付款

4032579.11

元

，

原告代被告偿付常熟市翔鹰纺织品有限公司仓

储费

、

装卸费

450000

元

，

共计

4482579.11

元

，

被告已自行以粘胶抵款

2193062.76

元

，

原告收回承

兑汇票

（

票号

：

10200052/20581307

）

价款

100000

元

，

相抵后被告尚欠款

1739516.35

元

，

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前全部付清

；

三

、

原告自愿放弃违约金请求

；

四

、

双方其它互不追究

；

五

、

案件受理费

21000

元

，

减半收取

10500

元

，

诉讼保全费

5000

元

，

共计

15500

元

，

由被告承

担

。

3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中级人民法院于近日就原告新农棉浆与被告新疆海龙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做出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

2012

）

农一执字第

6-2

号

】，

裁定如下

：

一

、

将被执行人海龙公司所有的位于新疆阿拉尔市工业园区的自备电厂以双方协商价人

民币

251500000.00

元交付申请执行人棉浆公司

，

用以抵偿被执行人海龙公司所欠棉浆公司各

项债务

251766669.82

元

，

以资抵债后

，

被执行人海龙公司尚欠棉浆公司债务

266669.82

元

，

应当

继续清偿

。

动产所有权

，

自交付时起转移给申请执行人棉浆公司

；

不动产

、

有登记的特定动产

的所有权或者其他财产权抵债后

，

该不动产

、

特定动产的所有权

、

其他财产权自抵债裁定送达

给申请执行人棉浆公司时起转移

。

二

、

申请执行人棉浆公司可持本裁定书到有关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

执行费

320363.69

元

，

由海龙公司负担

，

鉴定费

500000

元

，

由棉浆公司和海龙公司各负担

250000

元

。

4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近日就原告商业银行与第一被告新疆海龙

、

第二被

告山东海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做出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

2012

）

新民二初字第

3

号

】，

判决如下

：

一

、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归还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41356453.53

元

；

二

、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支付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利息

5370554.57

元

；

三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

上述款项由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乌

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否则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

275435.04

元

（

原告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预交

），

由被告新疆海龙

化纤有限公司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

5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于近日就原告华冶科工与被告新

疆海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做出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民事判决书

》【（

2012

）

新兵民一初字第

00002

号

】，

判决如下

：

一

、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自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支付工程款

18896021.19

元

，

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所欠上述工程款数额

自

2009

年

4

月

1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

；

二

、

驳回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

应当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

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

，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

案件受理费

157914

元

（

该款已由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先前支付

），

由新疆海龙化纤

有限公司承担

（

该款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支付

）。

二

、

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

，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无其他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三

、

本次公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对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产生或有

影响

。

四

、

备查文件

《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2012

）

西民初字第

4854

号

】；

《

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

》【（

2012

）

高商初字第

149

号

】；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

2012

）

农一执字第

6-2

号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2012

）

新民二初字第

3

号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民事判决书

》【（

2012

）

新兵民一初字

第

00002

号

】。

特此公告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证券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2-158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第八十九条

、

第九十条之规定

，

重整计划由债务人

负责执行

；

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裁定后

，

管理人将已接管的财产和营业事务向债务人移

交

；

在重整计划规定的监督期内

，

由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

。

同时

，

信息披露责任人由公

司管理人转变为公司董事会

。

重整执行期间

，

公司仍存在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

若公司被宣

告破产清算

，

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

●

由于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重整计划

》

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

，

本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起继续停牌

，

在出资人让渡的股份划转完成后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下达

《

民事裁定书

》【（

2012

）

潍破

（

预

）

字第

1-1

号

】（

详见

2012

年

5

月

21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咨询网公

告编号

2012-080)

，

裁定受理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寒亭支行对公司进行重整

的申请

。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11

月

2

日作出

《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

定书

》【（

2012

）

潍破字第

1-4

号

】，

裁定批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终止山东海龙股

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

公司自此进入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

。

2012

年

12

月

20

日

，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

定书

》【（

2012

）

潍破字第

1-7

号

】，

裁定如下

：

一

、

冻结未过户至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

处置专用账户的

19

个股东证券账户内价值

300196

元的股票

；

二

、

将潍坊广澜投资有限公司根

据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应让渡的

14,978,889

股划转至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

另根据

2012

年

12

月

5

日

，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裁定书

》【（

2012

）

潍破字第

1-6

号

】，

上述两次裁定

，

实际划转至破产管理人开立的破产企业

财产处置专用账户的股份已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

，

根据相关规定

，

破产管理人开立的破产企

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仅为协助重整计划执行所用的临时账户

，

待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后将自

动注销

。

代持股份期间

，

将不行使标的股份所对应的公司股东的权利

（

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

、

利益分配请求权等

），

无须发布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期间

，

存在因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

规则

》

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

,

或依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规定的原因

（

如重整计划未

在规定时间内执行完毕等

）

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

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

，

公司股票将面临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

特此公告

。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